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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全县机关、编办直接管理机构编制的群众

团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赋码工作的通知

各乡镇（区、街道）党（工）委、人民政府，县直各党（工）

委、县直各单位，驻莎各单位：

推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是当前开展简政放权、依法治

理的重要环节，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

门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总体方案的通

知》（国发〔2015〕33 号）、《中央编办关于开展机关、编办直接

管理机构编制的群众团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赋码工作的通知》

和自治区党委编办《关于开展全区机关、编办直接管理机构编

制的群众团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赋码工作的通知》（新党编办

〔2016〕53 号）精神，根据《关于开展喀什地区机关、编办直

接管理机构编制的群众团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赋码工作的通

知》（喀党编办〔2015〕17 号）总体安排，为确保我县机关以

及编办直接管理机构编制的群众团体（以下简称“群团”）统

一社会信用代码赋码有关工作有序开展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

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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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任务

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，全县全面启动机关、群团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(以下简称“统一代码”)赋码工作，为机关、群团发

放统一式样的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》。

二、职责分工

按照分级管理原则，县委编办负责全县机关、群团的赋码

工作。赋码发证时使用“中共莎车县委员会机构编制委员会办

公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赋码专用章”。各机关、编办直接管理

机构编制的群众团体按有关程序申报办理。

三、工作事项

1、赋码及证书发放。机关、群团在申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

办理刊载事项变更时，按照相关服务指南填写表格、加盖公章

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。县委编办接受申请单位材料并核对后，

对符合要求的机关、群团赋码并发放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》。

（详见附件 1、2）

2、简化初始发证程序。已有《组织机构代码证书》的机关、

群团，证书刊载信息无变更的，持《组织机构代码证书》(正、

副本)，提交《机关、群团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申请表》，申领

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》；证书刊载信息有变更的，持《组

织机构代码证书》(正、副本)，按变更后的信息填写并提交《机

关、群团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申请表》及需要变更信息的相关

证明，申领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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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数据管理与信息共享。中央编办网上赋码系统为各级编

办提供实时赋码、证书打印、数据管理等服务。全县机关、群

团的统一代码信息将通过中央编办向全国统一信用信息交换平

台传送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赋码工作是深化商事制度改革、实现“三

证合一”、“一照一码”的重要配套措施 ，是一项系统工程，与

各单位业务工作密不可分。各单位要切实加强领导，落实工作

责任，指定责任心强的干部专门负责此项工作，确保在自治区

党委编办规定的时限内，将所有机关、群团都纳入社会信用代

码管理范围，充分体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管理在社会管理和经

济建设的作用。

附件：1、《机关、群团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申请表》及

服务指南

2、《机关、群团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信息变更

申请表》及服务指南

中共莎车县委办公室

莎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6 年 6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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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机关、群团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申请表

机关□ 群团□ 其它□ 初领□ 换领□ 补领□ 撤销□

申请日期 年 月 日

组织机构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机构名称

机构性质

机构地址

负责人

批准机构 批准文号

联系人 联系人手机号

机构公章 负责人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受理人： 复核人：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备注：

领证人 领证日期

序号

注：表格中登记信息需对外公开，请申请机构确保信息非涉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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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关、群团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服务指南

（初领、补〈换〉领、撤销）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指南适用于机关、编办直接管理机构编制的群众团体（以

下简称群团）等组织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》的初领、补（换）

领、撤销业务的申请和办理。

二、事项名称

机关、群团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初领、补（换）领、撤

销。

三、办理依据

《国务院关于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5〕33号）

四、受理机构

（一）机构名称：中共莎车县委员会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

室

（二）受理对象：机关、群团等

五、受理数量

无限制。

六、办事条件

（一）申请应当具备的条件：

1、经批准机构批准设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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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有规范的机构名称；

3、有稳定的机构地址。

（二）初领的条件：符合上述条件，且提交的申请材料齐

全有效。

七、申请材料

（一）申请材料清单

1、初领

A、持有《组织机构代码证书》的

序
号

提交材料名称
原件/
复印件

要 求

1
《机关、群团等统一社会信
用代码申请表》

原件
下载格式文本，按说明填写。
（ 下 载 网 址 http:
//gjsy.gov.cn）

2 组织机构代码证 原件 正、副本原件

B、未持有《组织机构代码证书》的

序

号
提交材料名称

原件/

复印件
要 求

1
《机关、群团等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申请表》
原件

下载格式文本，按说明填写。

（下载网址

2
机构名称及机构性质的批准

文件

原件或

复印件
机构批准成立的文件

3 该单位负责人职务的任职文件
原件或

复印件

具有人事管理权限部门的有

效文件

4
负责人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

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
复印件 身份证、军官证等身份证明文件

5 机构地址确认证明
原件或

复印件
机构地址确认证明（见证明式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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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遗失补领或损毁换领

序

号
提交材料名称

原件/

复印件
要 求

1
《机关、群团等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申请表》
原件

下载格式文本，按说明填写。

（下载网址http://gjsy.gov.cn）

2
损毁的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证书》或相关情况说明
原件

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》损

毁的，提交证书原件。

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》遗

失的，提交经负责人签字的情

况说明，并加盖公章。

3、撤销

序

号
提交材料名称

原件/

复印件
要 求

1
《机关、群团等统一社会信
用代码申请表》

原件
下载格式文本，按说明填写。
（下载网址http://gjsy.gov.cn）

2 机构撤销批准文件
原件或
复印件

有关部门或举办单位批准机构
撤销的文件

3 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》 原件 原件

注：以上材料均提交一份。复印件应加盖本机构公章。

（二）申请材料提交

申请人初次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需通过现场提交纸质材

料办理。

（三）《机关、群团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申请表》填写说明

1、申请日期：提交申请材料的日期。

2、机构名称：填写经批准机关批准的本机构全称。

http://sy.china.cn
http://sy.china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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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机构性质：填写经批准机关批准的机构性质。

4、机构地址：填写邮政能够送达的详细地址。一个单位有

多个办公地点的，填写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地址。

5、负责人：填写本机构负责人姓名。

6、批准机构、批准文号：填写批准成立文件上的机构名称

及文号。

7、联系人、联系人手机号：按实际情况填写。

8、机构公章、负责人、日期：加盖本机构公章、签名、注

明日期。

注：1、表内涉及的数字栏，用阿拉伯数字填写。

2、填写纸质文件材料应符合耐久性要求，可用钢笔、

签字笔（蓝黑或碳素墨水）、毛笔填写，要书写工整，字迹

清楚；也可打印，打印时应保持原页面布局不变。

（四）相关证明文件（式样）

机构地址确认证明

我单位办公住所在___省（区、市）____（市）___（区）

____街____号_____室，建筑面积_____平方米，为：

□我单位自有房屋

□ 我 单 位 租 赁 房 屋 ， 出 租 方 为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。

□国家划拨房屋

□其它情况

申请人（盖章）

×年×月×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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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申请接收

名称：中共莎车县委编办

地址：莎车县县委综合办公楼304室

九、办理基本流程

（一）申请。申请人向赋码机关提出初领请求。

申请人应当如实填写有关申请材料，并对提交材料的真实准

确负责。

（二）受理。符合形式要求的，赋码机关接收申请人提交

的申请材料。赋码申请不属于本赋码机关管辖范围的，即时说

明原因。

（三）复核。赋码机关对申请材料形式、文字再核对。

（四）发证。赋码机关为申请符合要求的机构颁发《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证书》。

十、办理时限

申请符合要求的当日办结。

十一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无收费。

十二、办理结果

机构取得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》，即为机构存续期间

唯一不变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。

十三、结果送达

通过现场、电话等途径通知申请人到县委编办领取《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证书》。

十四、办公地址和联系电话

（一）办公地址：莎车县县委综合办公楼304室

（二）联系电话：0998-8512158,135656606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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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机关、群团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
信息变更申请表

机关□ 群团□ 其它□

申请日期 年 月 日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变更事项 现登记信息 拟变更信息

机构名称

机构性质

机构地址

负责人

批准机构 批准文号

联系人 联系人手机号

机构公章 负责人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受理人： 复核人：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备注：

领证人 领证日期

序号

注：表格中登记信息需对外公开，请申请机构确保信息非涉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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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关、群团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证书信息变更服务指南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指南适用于机关、编办直接管理机构编制的群众团体（以

下简称群团）等组织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》信息变更的申

请和办理。

二、事项名称

机关、群团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登记信息变更。

三、办理依据

《国务院关于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5〕33号）

四、受理机构

（一）机构名称：中共莎车县委员会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（二）受理对象：已赋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机关、群团等

五、受理数量

无限制。

六、办事条件

（一）申请应当具备的条件：

变更机构名称、机构性质、机构地址、负责人的，应当向

赋码机关提出申请。

（二）准予变更的条件：符合变更的情形，且提交的申请材

料齐全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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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申请材料

（一）申请材料清单

1、《机关、群团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信息变更申请表》

原件（下载格式文本填写），经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。

2、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》复印件。

3、因变更事项的不同，还应当提交下表中所列的其它相应

文件：

变更事项 应当提交的文件

机构名称、性质 机构名称及机构性质的批准文件

机构地址 机构地址确认证明（见证明式样）

负责人 负责人任职文件

注：以上材料均提交一份。提交文件复印件的，复印件应当加盖本

机构公章。

（二）申请材料提交

申请人可通过现场提交纸质材料办理，也可通过网上登记

管理系统提交材料。（参见八、申请接收）

（三）《机关、群团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申请表》填写说明

1、申请日期：提交申请材料的日期。

2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填写本机构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

书》上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。

3、现证书情况：按照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》上的相应

内容填写，变更哪项，填写哪项，不变不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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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机构名称、机构性质：填写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》

上的机构名称、机构性质。

5、机构地址：填写邮政能够送达的详细地址。一个单位有

多个办公地点的，填写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地址。

6、负责人：填写变更前的负责人姓名。

7、拟变更情况：填写拟变更的内容，变更哪项，填写哪项，

不变不填。

8、批准机构、批准文号：根据变更事项的不同，逐一填写

变更文件上的批准机构名称及文号。

9、联系人、联系人手机号：按实际情况填写。

10、机构公章、负责人、日期：加盖本机构公章、由负责

人签名、注明日期。

注：1、表内涉及的数字栏，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填写。

2、填写纸质文件材料应符合耐久性要求，可用钢笔、

签字笔（蓝黑或碳素墨水）、毛笔填写，要书写工整，字迹清

楚；也可打印，打印时应保持原页面布局不变。

（四）相关证明文件（式样）

机构地址确认证明

我单位办公住所在___省（区、市）___（市）___（区）____街____

号_____室，建筑面积_____平方米，为：

□我单位自有房屋

□ 我 单 位 租 赁 房 屋 ， 出 租 方 为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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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国家划拨房屋

□其它情况

申请人（盖章）

×年×月×日

八、申请接收

名称：中共莎车县委编办

地址：莎车县县委综合办公楼304室

九、办理基本流程

（一）申请。申请人向赋码机关提出变更申请。

申请人应当如实填写表格提交有关证明材料，并对提交材

料的真实准确负责。

（二）受理。赋码机关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受理。不

予受理的说明理由。

（三）复核。赋码机关对申请材料复核。

（四）发（缴）证。赋码机关为材料符合要求的机构颁发

变更后的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》，收缴变更前的《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证书》。

十、办理时限

申请符合要求的当日办结。

十一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无收费。

十二、办理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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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取得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》，即为机构存续期间

唯一不变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。

十三、结果送达

通过现场、电话等途径通知申请人到莎车县委编办领取《统

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》。

十四、办公地址和联系电话

（一）办公地址：莎车县县委综合办公楼304室

（二）联系电话：0998-8512158,13565660605


